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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朝贡制度的虚幻： 

以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朝贡关系为例 
 

庄国土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很多东西方学者所认为的中国与东南亚之间长期存在的“朝贡贸易与宗藩关

系”，实际上并不具备“朝贡”和“宗藩”的实质。将到中国者统称为朝贡者，基本上是中

国统治者以及历代史官、文人的一厢情愿。中国朝廷通常没有也不打算利用这种表面上的、

自我安慰式的“朝贡宗藩”关系来干预东南亚地区事务。实行“朝贡体制”数百年的明清两

朝，其海外政策基本上是不作为的自我封闭政策，并没有获得对东南亚的实际政治影响力。 

关键词：朝贡制度； 宗藩关系； 东南亚； 明清时期 

中图分类号：F13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56（2005）03-0001-08 

 

根据中文史籍，朝贡贸易与宗藩关系（朝贡和册封），一直是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

政治关系的表现形式。从 1940年代后期到 1950年代，美国学者费正清系统阐述古代中
国的朝贡体系以来，［1］［2］朝贡制度被认为是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框架。日本的
滨下武志教授更进一步将朝贡制度演绎为东亚国际关系的主要模式，认为“以中国为核

心的与亚洲全境密切联系存在的朝贡关系即朝贡贸易关系，是亚洲而且只有亚洲才具有

的唯一的历史体系，必须从这一视角出发，在反复思考中才能够推导出亚洲史的内在联

系。”［3］在东亚，由于中文典籍是最丰富和不间断记载古代东亚国际事务的文献，不少
国内外学者同样立足于中文文献，尤其是记载关于朝贡事务的官方文献（如奏表、上谕、

实录等），推导出朝贡体系是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主要存在模式。［4］ 
笔者在研究中国与东南亚传统关系时，对朝贡制度的实施范围和有效性一直存疑。

至少在古代中国与海外各国关系中，所谓“朝贡贸易与宗藩关系”（朝贡与册封），更多

时候是中国朝廷的一厢情愿。 
 

一、中国中心主义与“宗藩关系” 

 
所谓中国与外国的“宗藩关系”，来源于“中国中心主义”。华夏先民在与周边各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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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往中，发展出“中国中心主义”的天下观。这种中心主义，不但在于认为华夏在地

域上居天下之中，而且有文明华夏与蛮夷周边之别。因此，华夏周边各族被冠以“东夷、

西戎、南蛮、北狄。”推而广之，中土之外的各国，也被归于番夷之列。中国本土与周边

国家共同构成天下。根据这种天下观，统治中国的皇帝称为天子，拥有统治天下的权利，

所谓“君天下曰天子”（《礼记·曲礼》），也就演绎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的正统观念。这种天下观一直持续到 19世纪后期。表现在对外交往方面，中
国朝廷将所有与中国官方打交道的外国人都视为朝贡者。 

由于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不断混血，因此，华夷之别主要是文化而非血缘的

分野，更非近代民族国家的主权意识之别。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固然不断“以夏变夷”，

但入主中原的“蛮夷”如华夏化，也能得到汉族的认可。诚如韩愈所言，“诸侯用夷礼则

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5］ 
这种以文化作为“华夷”之分也导致中国朝野“国家意识”的缺失。晚清以前，千

百年来中国国民意识中没有“国际”观念，因而也缺少“民族”和“国家”意识，因为

民族冲突从未彻底威胁中华道统的支配地位。中国皇帝“奉天承道”，是天下君主而非某

一民族的首领。正如费正清所说的，“自古以来中国与周边蛮夷交往中，中国已确认这种

事实：中国优势地位并非仅是因为物力超群，更在于其文化的先进性。中国在道德、文

学、艺术、生活方式方面所达到的成就使所有的蛮夷无法长久抵御其诱惑力。在与中国

交往中，蛮夷逐渐倾慕和认可中国的优越而成为中国人。中国作为东亚的中心长达几个

世纪，因此中国人发展了一种类似民族主义的文化主义精神。”［6］ 
虽然古代中国的经济与文化水平高于周边国家，但由“中国中心主义”演绎出来的

“天下观”，实际上是一种中国观的自我放大。古代中国统治者由此推行的对外关系体制，

即西洋人所谓的“东亚世界体系”，是中国一厢情愿的主观推导，并非得到外国实际认可

并有效运作的客观存在。所谓的“朝贡——册封关系”，不是具有约束力的政治关系。 
中国的朝贡与宗藩关系始于春秋时期。周代分封诸国，对诸国拥有宗主权，诸侯需

觐见周天子并进奉贡品。在先秦典籍中，“朝”是臣下觐见君主，体现天子与诸侯的隶属

关系。“贡”指属下奉献物品给主人，体现主人对属下的经济索取权。因此，朝贡制度是

宗藩体系的具体体现。 
在欧洲中世纪，宗藩关系是以“宗主权”来表示皇帝、国王、封建主和它的附属国

或领地的关系，这种宗主权通常通过无偿进贡的形式来体现。日本的宗藩关系（如幕府

和大名），则通过进贡和朝觐来体现，进贡表示宗主对附庸的物质索取权，朝觐更是宗主

对附庸领主的某种人身束缚权。近代以来，宗藩关系的宗主权是宗主国对附庸国的国际

权利，是一种有别于主权的国际监督权。在国际关系中，宗主国或是绝对，或是主要代

表附属国或领地的主权。附属国没有国际地位，还不是国际法的主体。［7］ 
如果说，周代的宗藩关系还算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宗藩关系，那么到秦统一中国后，

这种宗藩关系在中国本土基本不复存在。秦代建立的中央集权帝国推行郡县制，经济上

以统一税赋制度行于全国。秦之后的朝廷基本推行秦朝政体，对中国本土实行直接行政

统治。虽然一些具有类似民族自治性质的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仍保持与中央政权的进贡

和册封形式，以便体现中央政权对这些册封地区的宗主权。但这种关系毫无贸易上的意

义，与所谓的东亚“朝贡体系”不沾边。因为所谓的“东亚朝贡制度”，重在贸易，并非

进贡。 
古代中国的所谓“属国”，基本上都是中国的邻国，与中国的关系十分复杂。有的

是战争后的一种和约，有的是双方往来的交往名义，有的是为通商目的而建立的关系形

式。大体而言，中国与绝大部分周边国家（朝鲜与越南都曾是中国行政直接管辖区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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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边界多有变动，中国对其的态度与其他国家有别）的所谓“宗藩关系”，并不是一

种国际监护，而是平等的双边关系。在朝贡和册封制度最为完善的明清时期，中国对周

边国家也是奉行政治不作为政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大抵如此。这点在西洋人逐

渐征服中国的东南亚邻国时，中国表现的不干预态度可以充分证明。明朝列入朝贡国的

东南亚国家有暹罗、占城、爪哇、满刺加、真腊、苏禄、苏门答刺，［8］（卷 324，外国五，P8407）

清朝《大清会典》所列的东南亚属国有安南、缅甸、暹罗、南掌、苏禄，这些国家以朝

贡和册封与中国维系所谓的“属国关系”。但无论是朝贡、册封或属国，更多时候只是中

国古代统治者好大喜功的用语。被中国朝廷当作朝贡者的外国使者，来中国的目的是为

了谋求经济或政治利益，绝大部分并非真正认可中国形式上的上国地位。明朝也把日本

列为朝贡国，但当朱元璋严辞指责和威胁日本将军的敕谕送达日本后，日本方面的回应

国书也毫不客气，完全否认中国皇帝自封的万邦之主地位：“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

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8］（卷 322，日本传，
P8343） 

 

二、朝贡是贸易的外衣 
 

从汉唐到元明，所谓到中国朝贡，绝大多数情况下无非是双边贸易的外衣。中国史

籍关于东南亚地区来中国“朝贡”的较早记载可能是《后汉书》。《后汉书》卷４，《和帝

纪》记载：“九年（公元 97年）春正月，永昌徼外蛮夷及掸国重译奉贡”；同样内容但更
详细的记载是《后汉书》卷 86，《西南夷传哀牢》条中：“九年，徼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
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以上史料至少说明：１、

双方语言远远不通，经多重翻译前来，译者应是来方所带；２、汉朝回赐金印紫绶、钱

帛。从双方交换的商品属性来看，与宋以后的“朝贡贸易”商品没什么两样，故可看作

是一种交易行为。而重译而来的这种求通商活动，是否真是掸国国王所派，抑或商人借

用国王的名义，似可存疑。连直接前来的贡使都常由商人假冒，何况经重译而来的贡使。 
公元 120年，掸国（通常认为在缅甸境内）来朝，所谓“朝贡”的疑点就更多了：

“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

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明

年（121 年）元会，安帝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采缯各有差
也。”［9］大秦应是东罗马，而位于现缅甸境内的掸国，竟能遣东罗马帝国使者前来中国，
实在不可思议。或许是东罗马帝国为了到中国通商，在第一次打交道时，以中国邻邦掸

国为名。国力强盛、文明发达的东罗马，其统治者应不会自认为是下国而向中国统治者

输诚，无非是希企得到中国商品。公元前 6世纪，中国丝绸就已输入希腊。罗马时期，
丝绸占罗马帝国从中国进口货值的 90%。［10］贵金属及中国丝绸一向是罗马东方贸易
的主要目标之一。而且丝绸也未必是汉代东南亚地区的需求。三国时期吴国的康泰、朱

应出使当时东南亚的大国扶南时，记载当地的“国人犹裸，唯妇人著贯头”。［11］世纪
初的中印半岛土著，其追求的商品应当不会是昂贵的中国丝绸。无论如何，至少可以说

明，从汉代至隋唐，以入贡为由者，当是以通商为主要目的。魏晋南北朝时，林邑和扶

南是主要遣使到中国的国家，所携皆海外异物珍宝，中国回赠主要物品是丝绸和金银，

交易商品与掸国来朝者大体相当。或许我们可进一步推测，东南亚诸使者从中国带去的

物品，又会经西南陆上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流向渴望这类商品和富裕发达得多的

印度、波斯和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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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在广州设市舶使专司对外贸易和接待来使。迄至唐代，少有中国朝廷要求东南

亚地区国家前来朝贡的记载。从南北朝到唐末，来广州贸易的蕃商以波斯人和阿拉伯人

居多。在广州的数以万计的蕃商，应当不是以朝贡名义前来中国贸易的。到五代时，闽

粤统治者为了聚财殖力，大力推动海外贸易，干脆连朝贡的名义也不用，直接大力招徕

蕃商。 
宋代重视海外贸易，虽示弱于金、辽，但却傲视南方诸蕃国。元至明代中叶，是中

国一统时期，国力充盈。宋元明统治者以上国自许，在推动海外贸易时不忘强调朝贡的

外衣。这三朝的统治者皆宣谕海外，鼓动诸蕃国前来朝贡。除贸易上原因外，当有鼎革

之际，以来自外国的尊崇向本国证明其“奉天承运”的合法性，故以“厚往薄来”鼓励

之。如：南宋初蒲甘（位于缅甸）国使臣入宋贡方物，宋高宗令“本司依来体例计价，

优与回赐。”［12］鼓励朝贡贸易在元初和明成祖继位时表现最为迫切。与朝贡外衣相匹
配的是中国使臣不断被派到东南亚宣谕、册封，为贸易设计的“朝贡”外衣也具有些许

政治意义，就是让外国使臣的朝拜凸现中国皇帝的至高无上。为了这些许政治意义，中

国统治者则付出“厚往薄来”的经济代价。至于由朝贡、册封所表现的所谓“宗藩关系”，

则没有相应的义务和权利，也不是中国统治者所乐意拥有的。 
朝贡贸易在明成祖时代（1402-1424 年）最为轰轰烈烈。永乐一朝，到海外宣谕的

使者如过江之鲫，据统计达 21批之多。来中国朝贡的使团有 193批。［13］有些朝贡使
更贪得无厌，大量运来明朝早已库胀仓满的滞货，让好大喜功的明朝高价吃下，“虽倾府

库之贮亦难满其谷壑之欲。”明太祖曾规定，“凡海外诸国入贡，有附私物者悉蠲其税。”

［14］（卷 159,P2459－2460）但儿子花老子的钱不心疼，当看不过贡使形同奸商的明朝地方官建

议对大量携带私货的贡团随员征税时，明成祖却大方地下令，“商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

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欲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万万矣。”［15］（卷
24，P447－448）明成祖要辉煌的万国来朝，只好大肆挥霍国库进行“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

朝贡者有厚利可图，焉不前赴后继？倾中华国力的郑和下西洋壮举虽把朝贡贸易推向顶

峰，却也把朱元璋时期积下来的“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的家底折腾得差不多了。 
明成祖去世后，朝贡贸易逐渐走向哀落。当中国朝廷因国库空虚而无力“厚来薄往”

时，东南亚诸国觉得油水不大，自然不愿多来了。取而代之的是海上民间贸易。从明中

叶以后，东南亚诸国使臣大为减少。少许“朝贡”活动的目的虽仍有物物交换的动机，

但更多的是带有政治利害上的考虑，如想借助明朝的册封增强在周边国家中的地位，尽

管效果甚微。 
到了清代，清朝统治者尽可能减少朝贡频率。与清朝关系最密切的暹罗，只被允许

3年一贡。缅甸则 10年一贡；老挝 5年一贡；苏禄 5年一贡。急于与中国通商的荷兰东
印度公司派遣使团前往北京要求通商，清朝只允许其 8年一贡，所用的理由居然是怜悯
荷兰到中国“道里悠长，风波险恶⋯⋯朕皆不忍”，［16］（卷 103，P804）让荷人哭笑不得，大

失所望。清朝对外国使团人数也加以严厉限制。东南亚方面因贪图厚利而常超限多派使

团入贡，有时则是商人假冒使臣朝贡，而清朝常以拒纳方式不准其入境。因此，东南亚

的贡使常和清朝地方官发生争执。由此可见，清朝需要的只是“朝贡”这层外衣来维系

天朝上国的体面，但这层外衣越薄越好，省得增加负担和麻烦。至于通洋贸易，则由广

东洋行来处理。①其目的并非为了裕国用或通有无，主要是将之作为羁縻外夷的手段。

诚如乾隆皇帝所说的：“所以准通洋船者，特系怀柔远人之道则然。”［17］（卷 649，P259） 
 

                                                        
①关于广东洋行及其贸易活动，参见庄国土《广州制度和行商》,载《中外关系史论丛》，第 5 辑，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61-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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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与东南亚“朝贡和册封”关系的实质 

   
双边贸易被中国典籍冠以“朝贡”名目，一方面是中国统治者好大喜功的虚骄心理

和外国人为达通商目的而不计形式名分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彼此对双方关系形式的有

意无意的误解，从而使这种形式能被接受。因为在双方以官方名义交往时，需借助翻译

进行，有时需要多重翻译，即所谓的“重译来朝”。经翻译或重译的表义信函，在东南亚

方面认为是平等往来，在中国一方则断然认为是以小事大，以下事上。再加上绝大多数

翻译本人就是参与朝贡贸易的商人，表文自然按中国官方乐于接受的措词撰写。中外之

间所谓“朝贡”贸易活动，所存表文和记录都是中文典籍所载，很少有相应外方资料可

以印证。但笔者在翻译 17世纪荷文同类文献时，才发现所谓“朝贡”形式，绝大多数情
况下是中方的一厢情愿。清初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巴城（现雅加达）遣使到中国要求建立

通商关系。荷兰使团在广州登岸，一路在中国沿途地方官员转输护送之下到达北京，向

礼部呈交“输诚表文”，其中文本为： 
“管在小西诸处荷兰国人统领（官衔）如翰没碎格（姓名），奉大清皇帝御体安和，

万事如意，永寿于世。造物主造成大地，分有万国。或土产或手制，此之所有，彼之所

无，彼之所有，此之所无。造物主之意，盖欲人民彼此有无交易，因而相爱相和，所以

我们多有漂海远游，各方皆到，到处即得与国主相与。闻大清国皇帝每得大胜，做了中

国之主，此皆天主简任之恩。我要来奉贺。并求凡可泊船处，准我人民在此贸易。一者

是天主所定，一者各国规矩皆然。且令中国人民，兼得利益，我心中十分满意。如此恐

无凭据，特遣两老者，一名伯多罗俄也，一名雅哥伯克斯，皆久用事之人，赉贡礼物前

去，伏愿安和，如意永寿于世。 
  八答末（广东南雅物岛[Java, 印尼爪哇]地名，盖谓在此地写的。） 
  天主降生一千六百五十五年，西历七月十三日。”［18］ 
估计这篇表文是巴达维亚略通文墨的华商的“杰作”，措词虽然客气，但并无朝贡

输诚之意，表达的只是通商的要求，并且说明这种要求是天主的意愿和各国的通例。17
世纪中期的荷兰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自然不会认为来中国是为了朝贡。但这并不

影响中国朝廷将其视为朝贡者。顺治皇帝赐巴城荷兰总督谕旨，作为国书交荷使带回。

大清皇帝敕谕如下： 
“敕谕曰，惟尔荷兰国墨投为也甲必丹物马绥掘，僻在西陲，海洋险远。历代以来，

声教不及，乃能缅怀德化，效慕尊亲。择尔贡使杯突高啮、惹诺皆色等赴阙来朝，虔修

职贡，地逾万里，怀忠抱义，朕甚嘉之。用是优加锡赉。大蟒缎二匹，糚缎二匹，倭缎

二匹，闪缎四匹，蓝花缎四匹，青花缎四匹，蓝素缎四匹，帽缎四匹，衣素缎四匹，绫

十匹，纺丝十匹，罗十匹，银三百两，以报孚忱。至所请朝贡出入，贸易有无，虽灌输

货贝，利益商民。但念道里悠长，风波险阻，舟车跋涉，阅历星霜，劳费可悯。若贡期

频数，猥烦多人，朕皆不忍。著八年一次来朝。员役不过百人，止今二十人到京。所携

货物，在馆交易，不得于广东海上私自货卖。尔其体朕怀保之仁，恪恭藩服，慎乃常职，

祗承宠命。”［16］（卷 103，P803－804） 
从以上顺治皇帝的谕旨看，中国方面已断然认为，荷兰人不远万里来北京的目的，

是仰慕中华而前来朝贡。但这个谕旨经通事（应当是荷使带来的巴达维亚华人）译成荷

文给荷兰总督，笔者根据荷文原档翻译如下： 
“国王送此书给荷兰巴达维亚总督约翰·马绥掘。我们两国远隔东西，难以沟通联

系。自古以来，我们从未见过荷兰人。但你现在派遣侯叶尔和凯塞尔以你的名义来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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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馈赠礼品，足见你的智慧和品德。你的国家与中国远隔万里，但你仍表示了惦念

我的诚意，我在此表示非常欣赏。因此，我赠送你两匹绘龙缎⋯⋯（以下礼品名称略）。

你们请求在我们国家进行贸易，互通有无，大家得利。但虑及你们国家是如此遥远，你

的人民如果来中国，要历风波之险，霜雪之寒，我心不忍。如果你们愿意来，就每八年

来一次，每次不过百人，其中二十人到皇宫，你可将货物带到你的寓所，不要在广州海

面上交易。我的诚意你将会理解，而且相信你会满意。顺治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19］ 
从以上中荷文对比看来，中文谕旨的语气虚骄跋扈，俨然上国天朝降谕蛮邦小国，

表达了清朝确认为荷使来朝是以下事上的活动。而经过通事之手的荷文版语气委婉，完

全是平等国书来往，虽然在具体事项方面表达了相似的内容，措词上却可为荷人所接受，

荷兰人自然也不会因此认为清朝把他们当作“声教不及”的野蛮人。 
相似的例子也出现在中缅文件往来上。乾隆中期的中缅之战断续经历了五、六年，

最后以老官屯和约双方罢战。清朝要求缅方“必缮表入贡，还所挚官兵永不犯境。如撤

兵背约，明年复深入，不汝贷也。”［20］（卷 528，P14678）据中文史籍记载，缅方“头目皆拱

手听命”。但缅方文本却与此不同，特别没有“进表进贡”一条。［21］清朝官方文书一
厢情愿将来中国贸易或出使者当成朝贡者而相关外国文献并不认可，也见诸于法文、英

文和缅文文献中。① 
虽然我尚未有关于明代外文记载的所谓东南亚的“朝贡”表文，但在马来西亚马六

甲的博物馆，却有关于明初郑和时期护送出嫁马六甲国王的明朝使臣跪拜马六甲国王的

大型雕塑群像。至少在马来人的记录中，他们认定中国的来使是朝拜马六甲国王，而同

时期的明代文献，却充斥中国使臣到马六甲宣谕、马六甲国王率部属到中国“朝贡”的

记录。 
明清时期由朝贡、册封形式显示的所谓“宗藩关系”，并没有相应的义务和权利规

定，中国统治者似乎也不乐意拥有实际的权利。平等相处，互不干涉，是古代中国与东

南亚各国政治关系的本质特征。对东南亚诸国间的纷争乃至拔刀相向时，中国统治者最

多是装模作样地宣谕与调解一番，而有无效果则听其自便。只要不犯到中国边境，则任

由之折腾。真正具有“宗藩关系”性质的是元朝初年与越南的关系。元朝武力进攻安南，

迫使安南称臣纳贡。忽必烈遣使谕令安南国王，必须对元朝“君长亲朝；子弟入质；出

军役；输纳税赋”等。［22］这是宗主国对藩属国奴役，也激起安南的全力反抗。蒙元初
年，中国本土也是牺牲品，何况周边国家。然而，终元一代，安南与元朝也始终只是“朝

贡和册封”关系。 
无论是朱元璋还是明成祖，所推动的朝贡体制，基本上是不作为的自我封闭政策。

虽然一些东南亚的统治者有时也想利用“朝贡”取得中国的支持，达到在本地区扩张或

保境的目的。但明朝始终尽量避免对海外国家之间争端的卷入，更无意利用超强国力，

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关系体制。明太祖立国之初，就制定对海外地区的不作为

政策。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在奉天门谕臣下，“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
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

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14］（卷 68，1277－1278）并把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安南、

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渤泥等 15国列为不
征之国。②朱元璋对东南亚的基本方略，也真被后代执行。�即使好大喜功者如永乐皇帝，

                                                        
① 2005 年 5 月 28 日在北京大学《东南亚古代历史与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中法关系研究专家杨保筠
教授、缅甸史研究专家李谋教授如是说。 
②这 15 个不征之国还载入《皇明祖训》，以免“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

人命。”见朱元璋《皇明祖训》,《祖训首章》，167－1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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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因干涉东南亚内部事务而用兵。在旧港动用武力，剿灭的是中国海商武装集团。郑

和在锡兰用兵，基本上算是防偷袭的反击。即使是爪哇属国三佛齐阻隔南洋贡道，明太

祖也只是谕礼部“移文暹罗国，令遣人转达爪哇知之。”［14］（卷 254，P3672）爪哇东西王争

斗，明朝对两国都予承认，西王曾杀中国使节随员共 170多人,明成祖亦仅令输金以赎罪。
［15］（卷 46，P711－712）倒是对盘踞在离爪哇不远的旧港的中国海商集团痛下杀手。明初朝廷

对国外事务不感兴趣，但对于国人，则绝不心慈手软。明成祖先因边界纠纷而对安南用

兵，进而试图郡县安南，终因安南不屈不挠的反抗而失败。 
弘治年间，安南屡侵占城，占城多次来朝告援，明朝一如既往，移檄传敕责之了事。

与明朝最亲密的满剌加王国被佛朗机（葡萄牙人）攻占，其国王遣使向明朝求救，明朝

所做的仍是一纸诏书敕谕佛朗机，令归还满剌加故土，并谕暹罗诸夷救患恤邻。明朝统

治者没有想到，满剌加为佛朗机所破，已非南洋诸蕃互相攻伐，而是西方殖民者以南洋

为跳板侵扰中国的先声。 
到了清代，清朝连在朝贡贸易上都尽可能淡化与南洋的关系，自然更不愿卷入南洋

各地的争端了。暹罗为清朝最亲密之“朝贡”国，18 世纪 60 年代暹罗的朝贡带有强烈
的政治求援色彩，希望清朝能帮助暹罗免遭缅甸的攻击。1759 年，缅军围攻阿瑜陀耶
(Ayuthaya)，次年才退兵。1761年，暹罗遣使往中国求援，1766年又再遣使。清朝虽然
对阿瑜陀耶王朝特别友好，但并不直接插手缅暹冲突，仅是在 1788年缅使访华时，劝其
转告缅王，“两国应修好，不得仍前构兵。”次年又要求缅甸对暹王要“解仇消衅”。［20］
（卷 15，P543）17世纪中期至 19世纪初，安南国内多次发生对立派政治势力武力相负，政权
更迭事件，如 17世纪英、黎氏之争，18世纪后期黎氏、阮氏的南北冲突，19世纪初北
部西山政权与南方阮福映互相攻伐等，清朝原则上采取承认胜利者的做法，只要是胜者，

最终予以承认并给予到中国朝贡的资格。18世纪后期，阮氏西山政权推翻黎氏王朝，清
朝曾应黎氏之邀出兵干涉，被西山军击败后，最终也承认既成事实，接受西山阮氏政权

朝贡。这是清代武力干预东南亚内部事务的唯一一次，其结果以失败告终。 
乾隆中期（1764－1769 年）的清缅之战则是清朝防卫西南边境，反击缅甸雍籍牙

(Aungzeya)王朝的战争。1763年，缅王到中国所辖孟连、耿马二土司境内勒取贡赋。次
年又派兵侵入东里城（景洪），清朝云贵总督刘藻、杨应琚先后率兵反击，从此开始了断

断续续长达 6年的清缅战争，最后以缅甸求和、保证永不犯境而结束战争。此后双方又
是照常使节往来。 

道光皇帝在道光 13年(1833)曾清楚地表达清朝对南洋不干预的政策。他在得知越南
内乱请求中国干预时说，“外藩自相残杀，曲直是非，天朝原应不问，⋯⋯如有叩关请兵

情事，即应正词拒绝。天朝抚御外邦，一视同仁，断无相助之理。”［23］ 
所谓的“朝贡制度”，基本上是中国统治者虚骄的自我标榜和官吏文人为取悦皇上

的阿谀奉承，以及海外诸国统治者或官员和商人以朝贡名义谋求经济利益。朝贡者或受

封一方，绝大多数时候并不表现或理解为是实质上的从属关系。可能只有明清时期的中

国与朝鲜的关系，才具有某种实质意义上的宗藩关系。实行“朝贡体制”数百年的明清

两代，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最封闭最保守的时期。明清两朝的海外政策，基本上是不

作为的自我封闭政策，并没有获得对东南亚的实际政治影响力。尽管在少数情况下，有

些海外国家的统治者也打算利用这种虚拟的“朝贡和宗藩”关系从中国得到政治利益，

如获得中国朝廷对其统治地位的承认以增强其合法性（如越南）、受邻国威胁时能得到中

国实质性支援等（如马六甲、暹罗等）。但中国基本上不打算也极少利用这种表面上的、

自我安慰式的“朝贡和宗藩”关系来干预海外事务。忽必烈侵略爪哇，是蒙古游牧民族

侵略性的表现，当时的中国自身也是牺牲品。中国数百年来对周边国家越南、朝鲜和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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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的少数几次用兵，多是为了稳定中国边境，与维护所谓朝贡体制和宗藩关系基本无关。 
 

结束语 

 
通过对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朝贡与册封关系”的剖析，我大体认为，历来东西方

学者所津津乐道的中国与东南亚地区长期存在的“朝贡贸易与宗藩关系”，并不具备“朝

贡”和“宗藩”的实质，朝贡制度并非如费正清认为的，是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模式，

而是满足中国统治者虚骄心理的自我安慰。更非滨下武志教授认为的，是东亚国际关系

的主要体现。明清政府不但不利用中国的国力进行海外地域和商务开拓，还对东南沿海

人民卓有成效的海外拓殖事业进行严厉打击，使中国多次丧失向海洋发展的机会。因此，

所谓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一厢情愿的中国文献演绎出来的

传统东亚国际关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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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llusiveness of Tributary System: a Case of the 
Tributary Relations between Ancient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Zhuang Guo Tu 
 

Abstract: The so-called long-standing “tributary trade and suzerain-vassal relations” between ancient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which have been held among many Oriental and Western scholars, were in fact 
hardly related to “tributary” and “suzerain-vassal” in substance. The general designation of those who had 
come to China as tributaries, was basically the one-sided wish of Chinese rulers, historians and scholars in 
the past dynasties. Chinese imperial courts did not usually use or intend to use this ostensible and 
self-comforting “tributary and suzerain-vassal” relations to interfere the internal affairs in Southeast Asia. 
The overseas policies adopted by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hich had introduced the “tributary system” 
for hundreds of years were by and large “attempting nothing” and “self-closing”, with no influences on the 
actual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 

Key words: tributary system;  suzerain-vassal relations;  Southeast Asia;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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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dy Administration’s Policy of Alliance with Indonesia  
To Contain and Isolate China  

 
Wen Qiang 

 
Abstract: Indonesia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American policy towards China before 

Sino-American relations thawed. John F. Kennedy highly valued American national power and influence on 
the non-alignment world, and his intention for allying America with Indonesia to contain & isolate China was 
much stronger than Eisenhower. However, the intensified contradiction between America and its allies 
surrounding the issues of West New Guinea and Malaysia prevented him in a degree from possibly adopting 
extreme policies of pulling Sukarno into anti-Chinese track. In the end, Kennedy Administration’s Policy of 
Alliance with Indonesia to contain and isolate China only ran counter to its original intention. 

Key words: John F. Kennedy;  Indonesia;  Achmed Sukarno;  containment & isolation policy towar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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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oretical Approaches and Realities of Southeast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Shen Hong Fang 

 
Abstract: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different economic doctrines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heir economic development. Southeast Asian governments have adopted attitudes of realism and 
pragmatism in choosing economic theories under the context of diversified and unbalanced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 Therefore, th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multifarious doctrines has been 
manifested in constitu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plans, as well as in the making of macro and 
micro economic policies. 


